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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项目组
二零二五年二月五日



前言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于2025年由玻色量子公司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共同发起，致力于面向全国各领域学者搭建“量子计算+”的产学研合作及应用研究平台。该基金为全国范围内最具创新力的学者提供了解与使用量子计算技术、探索和实现量子计算应用的机会，并通过连接跨领域学者与企业研发团队的产学科研合作，推动量子计算新技术在各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与落地，为中国量子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储备能量。 本年度玻色量子基金共发布两项技术研究命题，持续以量子计算技术在人工智能、优化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发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申报2025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项目，请将申报表（附件二）提交至邮箱business@boseq.com。了解更多项目信息请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官方网站（https://caai.cn/）、玻色量子官方网站（https://qboson.com）、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官方微信账号（待填写）、玻色量子官方微信账号（BosonQ2020）， 欢迎各界优秀学者提交项目申请。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项目组
二零二五年二月五日




2025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
项目申报指南 

第1条  总则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由玻色量子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联合发起，旨在通过搭建量子计算产学研合作平台，连接产业实践问题与学术科研问题，支持各界优秀学者开展与产业结合的前沿科研工作。 
2025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发布两项研究课题，具体资助的科研方向和课题请见附件一《揭榜挂帅项目申报》。 

第2条  基金申报 
1. 申报条件 
本基金将面向符合如下条件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学者展开： 
·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在职的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不包含博士后）； 
· 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并带领学生团队共同参与课题研究与实践。
2. 申报方式 
基金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26日24:00（北京时间）。申请人需填写并上传《申报表》（详见附件二），申报邮箱business@boseq.com。每位申请人限提交一份申请。 
申请人需确认所在高校/科研院所可以作为项目依托单位签署科研合作协议， 申请人本人可以作为项目负责人签署项目保密协议等相关承诺文件。 
任何针对项目申报的问题，请联系基金项目官方邮箱：business@boseq.com。 

第3条  关键节点 
	年份
	时间
	事项

	2025年
	6月6日
	指南发布，申请启动

	
	7月26日
	申请截止，评审启动

	
	8月26日
	评审截止，结果发布

	
	9月下旬
	完成签约，正式立项

	
	12月下旬
	中期检查，报告提交

	
	次年3月下旬
	项目结束，成果提交

	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具体时间节点，
请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项目组通知。



第4条  基金评审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玻色量子将共同邀请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担任项目评委并组成项目专家组，共同评审并决定基金最终的资助结果以及资助额度。专家评审主要依据以下标准：
1. 申请课题的作用、意义、创新性和可行性； 
2. 申请者的实施计划及输出成果的意义和价值； 
3. 申请者（及团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第5条  基金介绍
1. 本年度基金共设立两项研究课题，基金项目的资助金额为人民币10-20万元/项，计划支持5-10项。项目合作周期为6个月。
 
第6条 知识产权
   受资助者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与项目相关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论文、著作、专利、 源代码等），其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作者、作者所在院校及玻色量子公司三方共同所有。具体细节以与受资助者及其所在单位签署的协议为准。在此期间发表的与受资助项目相关的论文及著作需标注“受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资助（英文：Sponsored by CAAI - Qboson Fund）”。 相关论文或著作可被收录到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官网与玻色量子公司内部学术论文库供浏览查阅。 

第7条  基金管理
1. 管理流程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与玻色量子基金成立联合项目组，对项目整体进行有效管理。 
· 项目启动：面向国内学术界共同发布项目信息；
· 项目评审：组织业界和学界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 
· 协议签署：基金获批后，玻色量子直接与受资助人及其所在单位签署项目协议。 基金受资助人需积极配合其所在单位的协议签署工作，如因受资助人或其所在单位原因而导致协议在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内未能签署完成的，视为放弃基金资助；
· 项目中期：受资助者需填写《中期报告表》，并参加项目中期例会； 
· 项目结题：受资助者填写《结题报告表》，并需本人参加现场答辩，由项目专家组评定项目成果。
2. 研究期限及终止 
项目立项启动之日起6个月止。项目立项后不可更换受资助人。在项目研究工作中， 如因受资助者自身原因中断研究工作，需在项目终止的同时根据具体研究进度，向基金项目组提交经费使用说明，退回已拨经费的余额。获得基金资助的申报者原则上不可放弃基金资助，如有特殊情况，需提交《放弃基金声明》并加盖被资助者所在单位公章后由基金项目组存档留备。

第8条  本指南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9条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玻色量子基金最终解释权归北京玻色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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